
新竹縣      108      年度第      1      次居家式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  108      年      6      月      25      日（星期二）下午      15      時      00      分  

貳、地點：  新竹縣政府      B      棟      6      樓第      1      會議室  

參、主席：  李  處長國祿代理                           紀錄：  周志娟  

肆、主席致詞：  略  

伍、出席人員：  如簽到簿  

陸  、業務單位報告  

一、社會處工作報告  (  略  )  

陳委員(姚副處長秀慧代理)：在托育安全的部分，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能否協助像單親的家庭或是危機家庭這類型的個案加強輔導以及訪視。

主席：關於這部分的問題，在南區和北區的報告結束後一起作答覆。

二、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工作報告(略)

主席：有關姚處長所提到的托育人員不適任問題，南區居家托育服務

中心能否再補充說明。

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原則上今年針對於穩定收托的托育人員會進

行三次訪視，若穩定收托的托育人員有新增加的收托兒童，中心會再

安排訪視，所以訪視次數會超過三次，甚至於最高會到達八次，因為

托育人員有可能收托安置的孩子，訪視量還會再繼續往上增加，所以

中心的訪視量還算是大的。

1



陳委員(姚副處長秀慧代理)：如果說家庭為單親或是需要密集訪視的

家庭，中心是否會提供幫助。

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中心一直都有在做這些事，若孩童為安置、

單親以及早療的孩童，中心的訪視量是4次至6次以上。若孩童是早

療個案，中心會通報所轄個管中心，也會主動聯繫家長以及基金會協

助提供到宅服務，若是家長還有其他需求的話，目前還有脆弱家庭的

通報機制。所以中心若遇到以上情況，除了加強訪視外，還會通報相

關單位，如果家長還需要育兒指導的話，中心也有提供幫助。

陳委員(姚副處長秀慧代理)：謝謝中心做了許多宣導，那在宣導的部

分能否再加上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提供服務的內容。

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報告委員關於這部分，在幼兒新收托的15日，

中心就會電訪家長詢問孩子托育狀況，詢問目前的托育是否符合期待，

托育人員還有哪方面需要改善以及建議，這部分中心會做雙向溝通，

目前家長電訪量還算滿高的，在去年11月底 12月初的時候中心會再

全盤的聯繫家長，詢問這一年中托育人員托育情況以及改善跟建議。

陳委員(姚副處長秀慧代理)：還滿周全的，再次提醒在電訪時要再做

確認是否為單親、須幫助或是一般家庭。

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中心有特殊個案管理辦法，中心會將須特別

注意的家庭轉入特殊個案管理辦法，這樣訪視會增加至4次至6次以

上。

陳委員(姚副處長秀慧代理)：想詢問這16個沒有收托孩童的托育人員

狀況如何，目前知道有很多的托育人員手上是沒帶小孩的，而且也不

能帶小孩，所以不知道這些托育人員的狀況如何，另外，其他縣市會

運用空手保母與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合作發展定點托育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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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這16位中有12位為到宅托育，因為到宅保

母可以跨區登記，所以這12位都有在他區登記，另外還有 2位是最近

在休息，2位是因年齡將近70歲，家長在這方面有些考量，所以媒合

有點困難。

三、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工作報告(略)

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針對陳委員所提出的問題，對於單親以及脆

弱家庭的部分，會請社工以及中心的輔導員來評估家庭狀況是否需要

資源連結，若是單親的話，中心會提供特殊境遇家庭申請的資源跟窗

口，如果家長無法親自去的話，中心會試著連絡家庭戶籍所在地的窗

口以及諮詢的電話，另中心會做電訪的部分，針對家庭照護去作了解，

甚至若不符合特殊境遇家庭資格的話，中心會連結其他資源比如社會

福利服務中心，以及在網站上有設資源的連結，讓家長依據需要來做

選擇。那空手保母的部分，請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督導來做說明。

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陳委員提到，擔心孩童全日托的托育照顧情

形，社工會在不同的時段進行訪視(包含晚上)，確實，就算是訪視也

可能有看不到、監視器拍不到的地方，以及衣服下的位置是否有傷口，

但是訪視輔導員會盡可能請托育人員將孩童衣服脫下來查看，或是在

與孩童玩時觀察一下。另外，關於手上沒收托孩童的托育人員，會詢

問是否願意擔任育兒指導員。另有些托育人員因年紀大或家中有變故，

才停止托育服務，可能要等到六年後需換證的時候，來評估是否要繼

續托育的工作，還有部分是發現自己生病，或是到宅保母。

臨時托育的部分，中心備有臨托名單，目前家長的臨托需求沒有很大。

陳委員(姚副處長秀慧代理)：暫時照顧老人或生病會暫時停托，不知

道比例為何?到宅是另外一回事，因為到宅比較沒辦法控制，但照顧老

人以及生病理論上是要暫停執業，因為在前面媒合不成功的人數有13

人，然而另一邊又有空手保母，有供需不均的現象，若鼓勵托育人員

增加收托人數，未來若出事，站在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的立場是很兩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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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宣導是不錯的方法，但加強宣導之後加進來的人是否能達到供需

平衡的效果?所以在策略上說要從照顧一個人增加至三個人，我有點替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擔心。

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督導：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沒辦法強迫托育人員

做任何的決定，只能做輔導，另外剛提到，從一人帶到三人的狀況，

若觀察到托育人員的先生退休或是已經在家裡的狀況，就會建議去上

課登記為聯合收托，評估托育人員能否帶多一點幼兒。中心聯合收托

的增長率也算很高。北區空手保母這麼多的原因，在往年的報告中，

係因高鐵(東區)附近的托育需求很高，但是不願意往西區去做媒合，

所以在東區的部分大多為臨托以及到宅托育居多，或是做育兒指導服

務。

四、托嬰中心督導管理實施計畫工作報告(略)

陳委員(姚副處長秀慧代理)：目前每個托嬰中心的收托人數也不少，

在防災應變的部分，後續是否有落實在人員配置、演習等部分，這部

分在日本是有落實的，不知道新竹縣落實的情況如何。

清華大學：在訪視時，在安全衛生有其中一項檢核機構的防護計畫，

機構是否會在每半年舉行一次滅火通報防災訓練，學校會檢視機構的

防護計畫，再檢視逃生演練過程中的計畫，也會在現場訪談托育人員

假設如何帶幼兒逃生，藉由此了解機構的訓練成效如何。

陳委員(姚副處長秀慧代理)：那實際落實的狀況如何，因為照片及資

料呈現很容易，能否用其他方式來呈現，以確實掌握實際情形。

清華大學：在訪視時，學校會建議機構在進行演練時，邀請消防員來

進行指導，藉由專業人員提供知識來增進經驗。

陳委員(姚副處長秀慧代理)：請問，訪視輔導的通過率約 1/4沒通過，

那這塊沒有通過的原因是甚麼?後續如何進行加強?因為托嬰中心陸續

出事，建議跟居家托育服務中心一樣要預防管理，政府要確保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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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安全。托嬰中心的輔導跟管理也是一樣，托育人員照顧比如果還

沒降，托育人員體力負荷是很辛苦的。所以第一，訪視是否有通知?第

二，稽查的時間是否為中午，因為中午出事機率最高，因此如果將訪

視時間調到中午，這樣可以了解到孩子該午休的時間是否有午休，有

沒有好好吃飯，中午這段時間是照顧最忙亂的，這時段也是最能看到

老師們的專業。目前幼保系畢業的在托嬰中心工作的比例很低，建議

證照托育人員要做所謂的特別課程，因為她有很多的內涵是學不到這

些照顧行為，未來是否可以針對這些證照保母作加強的課程，提供幫

助，不至於壓力這麼大。第三，有關於托育活動以及健康安全沒有通

過的該如何處理，會不會進行所謂的稽查，另外沒看到評鑑相關資訊

不知道稽查、保母、評鑑這三塊指標有沒有一致，這一塊才是完全的

防護網。

主席：家長回收率是 74，其他沒回收的原因是甚麼?第二是回收的內

容也不知道，下一次可以在資料上提供，因小孩不會說也不會講，家

長也無從去了解。

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居家托育服務中心一年有三次以上訪視，只

有一次人性化通知，其他都是突訪，當然，這對於托育人員來說壓力

會比較大。但是坦白說訪員壓力也很大。

王委員：我想代表托嬰中心講一下，當訪視員與督導來托嬰中心的時

候，他們要看的文件也很多，可能抽人力去幫忙看聯絡簿，有可能造

成托嬰中心人力不足，當下無法顧上全部的小孩或是去幫忙其他托育

人員，如果說是在無預警的話，托嬰中心根本無法事先準備好，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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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訪時間拖很長，這會造成老師無法去吃飯，對於托嬰中心的負擔會

很大。

主席：因角度不同，所以看的地方也不一樣。有些做法可以來協調一

下，人力不足也不可能叫托育人員將孩子放下來回答問題，建議是說

有可以權宜的做法。

王黃委員：剛聽到的部分有些矛盾的地方，大家都在自己的角度討論

問題，有沒有一個機制讓雙方坐下來，看一下雙方問題中有沒有中間

溝通的管道。實際上，我認為政府是一個中間單位，而委員會有協調

的功能，可能可以解開雙方的問題。

清華大學：其實我覺得機構跟縣府應該是一心的，派本校主要是去做

協助的部分，訪視輔導是一個執行面，大家的認知跟陳情，希望訪視

人員到現場是能直接了解狀況，說實在，翻書面不是重點，在旁邊看

到發生的事情，人員才能夠做協助。基本上健康安全是在旁邊做觀察

的，所以機構很忙沒關係，反而愈忙愈好，這樣人員才能了解托育人

員是如何照顧的，這不是評鑑，不需要壓力大。訪視主要看的是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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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體狀況以及設施設備，人員在看環境的時候，托育人員可以去照

顧小孩，無須管人員，這是本來的意義。縣府這邊是資源的提供者，

當然，平時做整合，委員會來做協調，讓托育做得更好，這是我的看

法。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號：  108-1-01                            提案單位：本府社會處  

案由：有關本府辦理「新竹縣政府委託經營管理公辦民營社區公共托

育家園招生計畫」1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衛生福利部推動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實施計畫陸、計畫內

容略以：六、收費標準：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邀集專家、

學者、政府單位、民間幼教團體及家長代表等，召開收托費

用訂定研商會議，並依家庭條件制定合理之收托價格，以落

實平價收托之目標。(附件 1) 

二、 本府為建構友善育兒環境，向中央申請 107-109年度「前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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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建設計畫－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2歲兒童社區

公共托育計畫」之本縣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目前已核定10處，

設置地點分別為竹北(4處)、竹東(3處)、湖口(1處)、新豐

(1處)、新埔(1處)。  

三、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提供小型、社區化且近便性高的創新托育服務

型態，透過委託兒童福利或社會福利相關科、系、所之學校，章

程或業務項目與兒童福利或社會福利相關之非屬營利事業法人或

團體，以公共參與管理模式，藉以降低家長經濟負擔、提升托育

服務品質並保障托育人員薪資福利待遇。 

四、 參考他縣市招生計畫擬定本案，內容含收托資格、收托順序

及名額、收托時間、退托樣態、收退費標準等(詳如附件 2計

畫草案)。

五、爰上，擬藉由本會議之專家、學者、政府、民間托嬰單位及家

長代表共同研商收托費用及本招生計畫(草案)(附件 3)，以利

後續行政作業程序作業。

決議：招生序位修改為弱勢家庭      20%  ，剩餘名額統一抽籤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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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108-1-02                            提案單位：本府社會處  

案由：有關本縣推行準公共化托育服務合作之托嬰中心公告之托育服

務購買價格是否提高，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準公共化服務與

費用申報及支付作業要點第 9條，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審酌轄

內物價指數、當地區最近二年托育服務收費情形，依服務提供

方式訂定簽約收費上限，並公告之。

二、 本縣107年 7月 31日制定公告之托育服務購買價格 19,000元

(含副食品/餐費)，契約合作日期至108年 12月 31日止。另，

截至108年 6月 21日，本縣立案托嬰中心共計 52家，托育準公

共化服務合作托嬰中心45家，簽約率達86.5%。

三、 為避免明年換約作業不及，擬依本縣轄內物價指數、最近二年

托育服務收費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資料，提請討論

本縣托嬰中心公告之托育服務購買價格是否提高。

四、 (一)107年 7月份消費者物價總指數(CPI)，較上月漲 0.34％，

經調整季節變動因素後漲 0.27％；較上年同月漲 1.75％，1-7

月平均，較上年同期漲 1.65％；108年 5月份消費者物價總指數

(CPI)，較上月漲 0.15％，經調整季節變動因素後漲 0.06％；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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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同月漲 0.94％，1-5月平均，較上年同期漲 0.51％。

(二)107年 7月統計，本縣托嬰中心平均月托育費用(包含註冊

費及餐點費)18,601元。

(三)本縣102年~106年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為1,117,192元，

按托育費用在家庭可支配所得 10~15%之計算公式，購買費用為

15,310~19,965元，

備註:

托育費用在家庭可支配所得 10~15%之計算公式，家戶可支配所

得/12個月 X 10%~15%=家戶對托育服務的支出費用，政府公告之

托育服務購買價格=家戶對托育服務的支出費用+$6,000準公共

化補助。

決議：依多數委員意見決議不調整準公共化托育服務合作之托嬰中心

      收費上限。

捌、臨時動議暨綜合討論

捌、散會：下午17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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